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科目變更申請表

學號:                姓     名:                    系別年級: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加修雙主修學系別:               雙主修原總學分數:     
	加修雙主修學系科目異動

	加/退/抵/
	科號

(本欄勿填)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	系主任簽章
	核准日期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變更後學分數　　共抵免：　　　學分　　加：　　　學分　　　退：　　　　學分
	共抵免：　　　學分　　　加：　　　學分　　　退：　　　學分


說明:本表經加修雙主修學系系主任簽章同意後送回註冊組。修讀雙主修辦法請參閱「國立清華大學修讀雙主修辦法」

